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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
三十七年十二月二十一日 

蠶種製造條例第十二條條文但書，暫行停止適用。此令。 

總   統 蔣中正 
行政院院長 孫 科 
農林部部長 左舜生 

蠶種製造條例第十二條原條文 

第 十 二 條   製造原蠶種應用袋製框製或袋製散卵，製造普通種應

用框製或散卵或平附，但散卵以用袋製或框製者為限。 


